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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學儒 106地特考場限定  

最新行政法重要必讀決議 

郭羿老師 

壹、保護規範理論與利害關係人—涉及是否為行政處分或能否提起訴訟之判斷 

提起撤銷訴願（訴訟）或課予義務訴願（訴訟），必須要具備訴願權能，要有

具備公權利及權利被侵害之事實，因此關於如何認定訴願權能，通說及實務

乃採取「保護規範理論」，也就是採取客觀探求規範意旨是否有保護特定人之

意旨來探求人民是否有公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檢討之順序如下：  

是否為行政處分相對人，如果是行政處分相對人原則上應該認為有訴訟權

能。 

若非處分相對人，法規又無明文規定時，則須透過保護規範理論探求之。 

確認當事人所指摘行政機關違反的法規為何？  

解釋系爭法規是否屬於保護規範？是否兼及保護特定範圍或可得特定範圍

之個人利益？(操作標準請參大法官釋字第 469 號解釋理由書) 

該第三人是否為該規範保護射程範圍內？ 

如具備上述要件，該第三人則為利害關係人。 

但我國實務見解在外籍配偶申請居留簽證遭駁回的案件中，認為本國籍的配

偶並非申請居留簽證事件的利害關係人，採取舊保護規範理論的立場，認為

必須法律明文授予人民公權利，否則難認有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 

實務上常見的第三人訴訟類型 

主張為行政處分效力所及之第三人，必須要先具備有「利害關係人」之

身分，重點在於第三人是「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抑或只是「反射利益

或不利益」，原則上可以運用公權利之保護規範理論判斷。以下為實務上常出

現之第三人效力處分事件之類型： 

商標事件 

例如商標法第 57 條規定：「商標之註冊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

十條第一項或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之情形者，利害關係人或審查人員得

申請或提請商標專責機關評定其註冊。」實務認為本條之利害關係人，必

須有相同或近似之商標註冊導致現已存在之權利或商標法上之利益受影

響，始與利害關係人相當，若僅是經濟上情感上或其他之關係則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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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事件 

除限利害關係人始得提起救濟外(專利法第 71 條第 2 項、第 72 條)，任

何人均可對延長發明專利權期間或公告核准之專利提起舉發(專利法第 71

條第 1 項)。 

建築法上之鄰人訴訟 

此種類型實務上非常常見，例如第三人認為主管機關核發建照予起造

人，使建築基地佔據既成巷道、起造人在施工過程中有損害鄰地及第三人

之安全者、核發建築執照，違反建築規則有關預留防火巷道之規定或者妨

礙鄰人之日照權者。除此之外，除了防火巷，消防逃生之設施、建築使用

之種類、停車場及停車位等規定，學說及實務多承認具有保護鄰人之功能。 

競爭者訴訟 

例如主管機關核准依汽車客運公司延長行駛路線，導致另一單獨行駛

該延長路線之汽車客運公司之營運權益受損。但最高行政法院有認為此種

僅為反射不利益，而無法進行爭訟。其他尚有依據「政府採購法」及「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規定，競爭廠商訴請撤銷招標決定時，與得標

廠商即為典型的同業競爭訴訟。 

公害防治訴訟 

例如受到工廠汙染影響之鄰人，可以請求行政機關撤銷或廢止工廠許

可，以及環境影響評估決定之相關爭議。此外，環保法規中亦有許多「公

民訴訟」之規定，但功能和鄰人訴訟不同，主要目的在於督促主管機關執

行法律，並非直接維護自身權益。 

貳、訴願決定與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原處分機關是否受到拘束？ 

一、法律問題 

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處分，是否違反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 

二、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 8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僅原處分機關受有拘束 

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訴願有理由者，受理訴願機關應以決定撤銷原行

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

機關另為處分。但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此項本文規定係規範受理訴願機關於訴願有理由時，應為如何之決定。其但書

明文規定「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顯係限制依本文所作成之訴願決定，

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自是以受理訴願機關為規範對象，不及於原處

分機關。本項規定立法理由雖載有「受理訴願機關逕為變更之決定或原行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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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機關重為處分時，均不得於訴願人表示不服之範圍內，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

處分」之文字。然其提及參考之民國 69 年 5 月 7 日訂定之「行政院暨所屬各級

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15 條，僅規定受理訴願機關認訴願為有

理由時之處理方法，並未規定原行政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經撤銷發回後重為處

分時，不得為更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處分。在法無明文時，尚不得以立法理由

所載文字，限制原行政處分機關於行政處分經撤銷發回後重為處分時，於正確

認事用法後，作成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行政處分，否則不符依法

行政原則。因此，原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更不利處

分，並不違反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但書之規定。惟原行政處分非因裁量濫用

或逾越裁量權限而為有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者，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處分

時，不得為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人之裁量，否則有違行政行為禁止恣

意原則。 

三、評析 

關於訴願程序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一直存有爭議，有以下這幾說： 

部分行政法院見解─採消極說 

此說認為訴願是行政救濟方法，如容許原處分機關為更不利之處分，將

與行政救濟之本旨不符。 

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 8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甲說採原處分亦受此

原則之拘束 

查受不利處分之人提起行政救濟，旨在請求除去對其不利之處分，受理

行政救濟之行政機關（包括作成原處分之機關）如就原處分加以變更，但其

結果較原處分對其更為不利，則有失受處分人提起行政救濟之本意，因此應

加以禁止，此即「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本院 31 年判字第 12 號及 35 年判

字第 26 號判例即揭示不得於訴願人所請求範圍之外，與以不利益之變更，致

失行政救濟之本旨。又依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但於訴願人

表示不服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行政訴訟法第 195 條

第 2 項規定：「撤銷訴訟之判決，如係變更原處分或決定者，不得為較原處分

或決定不利於原告之判決。」均無類似刑事訴訟法第 370 條但書對於「適用

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無適用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規定。換言之，原行

政處分係適用法規不當而予變更時，並無得排除適用「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

之規定。故如原處分經救濟機關撤銷後，如原處分機關在同一事實基礎上重

為處分時，不得為較原來處分更不利之處分，但如原處分被撤銷後，原處分

機關基於不同之事實基礎重為處分時，因事實基礎已不同，則不受「禁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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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變更原則」之限制。按本院雖著有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例：「依行政救

濟之法理，除原處分適用法律錯誤外，申請復查之結果，不得為更不利於行

政救濟人之決定。」然該判例意旨與前述本院 31 年判字第 12 號及 35 年判字

第 26 號判例意旨已有不符，且增加現行有效之訴願法第 81 條第 1 項後段規

定所無之要件，自難謂合於現行法制，故本案應優先適用現行有效之上引訴

願法規定，而不能適用本院 62 年判字第 298 號判例。至本院 102 年度判字第

496 號判決，係重為處分時，所依據之事實與原來處分依據之事實已不同，與

本案僅適用法律發生錯誤，兩者案情顯然不同。 

張文郁教授─訴願法 81 條應修正 

張師認為，訴願法 81 條規定應參考刑事訴訟法規定修正之，因為權利救

濟程序之性質不等於必然要適用不利益變更禁止，法律依法行政之要求似乎

更為重要，刑事訴法 370 條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

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

之者，不在此限。」由此規定可得知，法律之遵守，比權利人之救濟更為重

要。而且既然訴願人對處分提起訴願，代表訴願人對於原處分無產生信賴可

言，亦無主張信賴保護之餘地。 

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 8月份第 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應該是採取原處

分機關不受訴願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但決議最後一句話要特別注

意，「惟原行政處分非因裁量濫用或逾越裁量權限而為有利於處分相對人之

裁量者，原行政處分機關重為處分時，不得為較原行政處分不利於處分相對

人之裁量」，換言之，若非裁量濫用或裁量逾越而對相對人有利的錯誤，原處

分機關似乎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拘束。 

參、訴願決定對於原處分機關之拘束力 

同一行政主體內的上下層級監督機關 

按訴願法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

機關之效力；就其依第十條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

或個人，亦有拘束力。」 

訴願程序乃行政程序之一種，係行政體系內部自省之救濟程序，並非獨

立於行政體系外之司法程序，在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時，不待其確定，為原

處分之機關原則上即應受其拘束，其意旨應在於強化訴願決定之效力。再按

行政訴訟法對於原處分機關之地位，依行政訴訟法第 24 條之規定，係被定位

為被告機關。是不論現行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之體制，原處分機關（即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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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機關）縱認訴願決定違法時，亦不允許其對於訴願機關提起撤銷訴訟，

否則將有違行政一體性之責任監督原理。 

中央機關對於地方機關之決定，以訴願決定撤銷，若涉及地方自治事項，地

方自治團體得以訴願管轄機關為被告提起訴願 

案例：八仙樂園因出租場地舉辦粉塵派對，發生塵暴意外，致 400 多餘人輕

重傷，涉及重大公安事件，新北市政府即原處分機關爰依發展觀光條

例第 37 條及第 54 條規定，以 104 年 6 月 28 日新北府觀管字第

1041192116 號函（下稱原處分），命八仙樂園公司立即全部停止對外營

業。八仙樂園公司不服，提起訴願，遭交通部即訴願決定機關決定原

處分撤銷，新北市政府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106年度訴字第 309號行政判決 

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係在行政爭訟保障之範圍。是以若有地方自治

團體就其主管之自治事項所為之行政處分，經訴願決定予以撤銷時，應可認

為訴願機關之訴願決定係對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所為之不利處分（已非僅

屬內部性事件，而是具有外部性事件之行政處分，司法院釋字第 553 號解釋

意旨可參），為保障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權，基於前述法律規範目的及保護對

象之認知，宜解釋為該地方自治團體屬於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3 項之利害關

係人，得對撤銷自治事項行政處分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始符合法律規

範保護之本旨。且有關自治事項之行政事務，應包括行政管制及行政處罰；

有關自治事項之範圍，基於事物之本質，宜從實質關係認定之，而不以形式

上適用法規之屬性為限，故自治事項並不限於適用地方自治法規，若性質上

屬於自治事項，縱使適用有關中央之法規，亦應屬之。 

法律問題：大學對所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申訴，經申訴評

議決定駁回後，教師復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再申

訴決定不予維持大學不予續聘決定及原申訴評議決定，大學得否就再申訴決

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 6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  議： 

教師法第 29 條、第 31 條、第 33 條規定教師對有關其個人措施得提出申

訴、再申訴及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之程序，係為糾正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

違法或不當損害教師權益行為所設之特別行政救濟制度。大學對所屬教師不

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申訴、再申訴，其程序標的為不予續聘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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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則為作成該措施之主體，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大學自不得就再申訴之結

果復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方符該特別行政救濟制度之設立本旨。參酌教師

法第 33 條僅規定「教師」得對再申訴決定按其性質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此與

同法第 31 條第 2 項後段特別規定「學校」亦得對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之情形

顯不相同；又綜觀教師法第 33 條規定之立法歷程，立法者係基於立法裁量而

有意不將學校納入得對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之範圍，並非立法上有所疏

漏。從而，大學自不得針對不予維持其不予續聘決定之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

行政訴訟。 

肆、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吊扣牌照是否屬於裁罰性行政處分？ 

一、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4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  議： 

106 年 1 月 4 日修正公布前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後段「……其非法營業之

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或吊銷之」規定，依其 73 年 1 月 23 日增

訂時「至於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公路經營業、汽車運輸業……除處以罰鍰並勒

令停業外，並增訂吊扣非法營業之汽車牌照或吊銷汽車牌照之規定，以利執行」

及 106 年 1 月 4 日修正時「……為達到遏止非法之效果，復提高吊扣非法營業

車輛牌照之期限，……」之立法理由，參諸條文內容亦未以所吊扣或吊銷之車

輛牌照為同條項前段之違規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考其意旨當係基於「使該車輛

無法再繼續供作違規使用」並利於主管機關執行健全公路營運制度之目的，賦

與主管機關得為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之處分，故其性質應認屬管制性行政處分。 

 

研討意見： 

甲說（管制性）： 

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後段關於吊扣（銷）車輛牌照部分，係 73 年 1 月 23

日修正時增訂，其修正理由略以：「至於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公路經營業、汽車

運輸業……除處以罰鍰並勒令停業外，並增訂吊扣非法營業之汽車牌照或吊銷

汽車牌照之規定，以利執行」（立法院公報第 72 卷第 105 期院會紀錄參看）。觀

其法條文義「……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或吊銷之。」

並未以所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為同條項前段之違規行為人所有者為限。考其

立法意旨，當係基於行政管制之目的，以法律賦與主管機關得為吊扣或吊銷車

輛牌照之處分，使該車輛無法再繼續供做違規使用，是公路主管機關自得依上

開規定對實際供非法營業之車輛車主作成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之處分，並不以

所吊扣或吊銷之車輛牌照為違規行為人所有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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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說（裁罰性）： 

吊扣汽車牌照之性質依司法院釋字第 418 號解釋意旨為裁罰性行政處分，

公路法第 77 條第 2 項「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非法營

業之車輛牌照並得吊扣 2 個月至 6 個月，或吊銷之」規定，吊扣或吊銷之車輛

牌照不以行為人所有者為限，亦不以汽車所有人自己違規經營汽車運輸業始得

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只須該車輛確係供非法營業即得吊扣或吊銷車輛牌照。

考其立法目的，在於汽車所有人對其所有車輛，具有支配管領之權限，其將所

有車輛交付他人使用，對於他人借用車輛之用途、使用方式自負有監督義務，

乃以上開規定督促車輛所有人善盡監督義務，遏止違規行為（未經申請核准即

經營汽車運輸業）之發生。該併罰規定立法意旨在於擴大處罰對象，並未排除

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1 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

處罰。」之適用，是汽車所有人仍應對他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違反監督

義務行為，具有故意或過失，始應受罰。 

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一行為不二罰之意義 

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又稱禁止雙重處罰原則或一事不二罰原則，係指就

人民之同一違法行為，禁止國家為多次的處罰，其不僅禁止於一行為已受到

處罰後，對同一行為再行追訴、處罰，也禁止對同一行為同時作多次的處罰。

我國憲法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但從法治國家所要求的法安

定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均非不能導出一行為不能重複處罰的

要求。 

關於一行為的判斷 

所謂「一行為」原則上應指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言之一行為，指「單

純的一個決意一個動作，或雖由若干部分組成但仍基於一個決意，且時間與

空間緊密連結，旁觀者通常視之為一個行為，或「以一個理性的非法律人，

根據社會一般通念，或以自然觀察方法所理解的一行為」。 

釋字第 754 號 【填具進口報單逃漏稅捐併合處罰案】 

違反租稅義務之行為，涉及數處罰規定時，如係實質上之數行為，原則

上得分別處罰之。至行為數之認定，須綜合考量法規範構成要件、保護法益

及處罰目的等因素。進口稅係對國外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貨物稅乃對國

內產製或自國外進口之貨物，於貨物出廠或進口時課徵之稅捐；營業稅則為

對國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所課徵之稅捐。是進口貨物可能同時涉及

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等租稅之課徵。立法者為使主管機關正確核課租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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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衡諸核課之相關事實資料多半掌握於納稅義務人手中，關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進口報關時，應填送貨物進口報單、並檢附發票、裝箱單及其他進

口必須具備之有關文件。」貨物稅條例第 23 條第 2 項規定：「進口應稅貨物，

納稅義務人應向海關申報，並由海關於徵收關稅時代徵之。」營業稅法第 41

條規定：「貨物進口時，應徵之營業稅，由海關代徵之；其徵收……程序準用

關稅法及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辦理。」明定人民於進口應稅貨物時，有依各

該法律規定據實申報相關稅捐之義務。納稅義務人未據實申報，違反各該稅

法上之義務，如致逃漏進口稅、貨物稅或營業稅，分別合致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貨物稅條例第 32 條第 10 款及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

處罰規定，各按所漏稅額處罰，3 個漏稅行為構成要件迥異，且各有稅法專門

規範及處罰目的，分屬不同領域，保護法益亦不同，本得分別處罰。至於為

簡化稽徵程序及節省稽徵成本，除進口稅本由海關徵收（關稅法第 4 條參照）

外，進口貨物之貨物稅及營業稅亦由海關代徵，且由納稅義務人填具一張申

報單，於不同欄位申報 3 種稅捐，仍無礙其為 3 個申報行為之本質，其不實

申報之行為自亦應屬數行為。 

綜上，系爭決議有關：「……進口人填具進口報單時，需分別填載進口稅、

貨物稅及營業稅相關事項，向海關遞交，始完成進口稅、貨物稅及營業稅之

申報，故實質上為 3 個申報行為，而非一行為。如未據實申報，致逃漏進口

稅、貨物稅及營業稅，合於海關緝私條例第 37 條第 1 項第 4 款、貨物稅條例

第 32 條第 10 款暨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7 款規定者，應併合處罰，不生一行為

不二罰之問題」部分，與法治國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本院釋字第 604 號解

釋參照），並無牴觸。 

國家基於不同之租稅管制目的，分別制定法規以課徵進口稅、貨物稅及

營業稅，於行為人進口貨物未據實申報時，固得依各該法律之規定併合處罰，

以達成行政管制之目的，惟於個案併合處罰時，對人民造成之負擔亦不應過

苛，以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精神，併此指明。 

陸、事實行為的救濟—結果除去請求權 

一、所謂之「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乃人民因其權利受公權力之違法干涉，請求

排除該違法干涉之事實結果，以回復人民未受干涉前原有狀況之權利，是應具備

下列要件： 須干涉人民之權利； 須為公權力之干涉； 須產生違法狀態；

須違法狀態尚在持續中。蓋於法治國家，由公行政構成之違法狀態，不容維持其

存在，而公法上結果除去請求權之目的，即在於排除違法行政行為之結果，以回

復違法公權力干涉前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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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 3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地政事務所在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欄註記：「本土地涉及違法地

目變更，土地使用管制仍應受原『田』地目之限制」，法律並未規定發生如何之

法律效果。該註記既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自非行政處分。地政事務所拒

絕土地所有權人註銷系爭註記之要求，係拒絕作成事實行為之要求，該拒絕行

為亦非行政處分。系爭註記事實上影響其所在土地所有權之圓滿狀態，侵害土

地所有權人之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人認系爭註記違法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一

般給付訴訟，請求排除侵害行為即除去系爭註記（回復未為系爭註記之狀態）。 

柒、行政機關之程序行為 

行政機關之程序行為： 

係指主導行政程序之行政機關就某一特定行政程序所為，發生對外效

力，且就該程序標的尚未達於終局決定之行為。關於程序行為的法律性質，

可能是程序法的行政處分（拒絕閱覽卷宗）、程序法上的意思表示（請求職務

協助）、程序法上的觀念通知、程序法上的事實行為（例如提供閱覽）。程序

行為必須要具有對外效力，也且必須並非程序標的所為的終局決定，例如當

事人申請許可，而主管機關作成許可或拒絕處分就非程序行為。 

關於行政程序行為之救濟： 

我國行政程序法第 174 條規定：「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不服行政機關於行

政程序中所為之決定或處置，僅得於對實體決定聲明不服時一併聲明之。但

行政機關之決定或處置得強制執行或本法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本條之目的在於追求行政效率，避免因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動輒對行

政機關之行政程序聲明不服，而影響到行政程序之進行。至於本條之後段，

其中所謂「得強制執行」之決定或處置，係指行政機關之行政程序行為，如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違反，依法得施予制裁或採取強制執行措施而言，基於

保護人民權益，准許其對之單獨提起行政救濟。 

捌、裁量收縮理論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時，通常會有決定或選擇自由，而有多種選擇之可能

性。但在行政實務上，行政裁量的範圍有時候因個案的特殊情況，使得行政機

關裁量權收縮小，甚至縮小到只有一種合法決定的可能性，行政機關因而負有

作成特定決定之作為義務，而無不作為之裁量餘地，此種情況稱為「裁量收縮

至零」。在裁量收縮至零的情況，行政機關若不採取特定措施，則構成裁量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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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人民可以提起行政訴訟要求行政機關作成特定之決定，如果行政機關不作

成特定決定造成人民損害，還會產生國家賠償責任。 

對於人民來說，要請求行政機關為「合法的決定」或「特定的決定」都必

須具備「公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才行，也就是如果該課予行政機關作成特定行

為的裁量規範（例如行政機關有 A、B、C、D 四種選擇），除了為維護公益外，

更兼具有保護特定人之利益為目的時，人民即享有「無瑕疵裁量請求權」，得請

求行政機關作成無瑕疵之決定，但人民如果要進一步請求行政機關作成特定決

定，那在事情的嚴重性就要更高、更急迫，也就說必須在行政機關裁量收縮至

零時，人民才可訴請行政機關作成「特定」的決定。至於裁量收縮至零要考量

的要件，參酌釋字第 469 號解釋意旨有以下幾點： 

法益侵害的嚴重性及急迫性，是否對於人民生命、身體、財產產生重大急迫

之危害？ 

公務員對於損害發生之預見可能性，主管事務之公務員能否預見損害之可

能？ 

該侵害之發生是否有迴避可能性？主管機關是否有迴避該損害發生之能力？ 

人民對於該損害之發生是否必須仰賴主管機關始能達成？即該急迫情況發生

是否肇因於人民所導致或人民是否有能力避免該危害之發生。 

玖、行政規則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所謂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乃行政機關反覆實施之實務慣行，基於行政法上平

等原則之要求，能產生自我拘束之要求，此乃為維護人民信賴及法秩序之安定，

要求行政機關相同的事情必須相同處理，若無正當理由不得為不同處理。通常

會產生此「慣行」，往往來自於行政機關內部所發布的行政規則，行政規則有拘

束機關內部之公務人員之效力，公務人員依據行政規則所建立的「程序上」或

「實體上」的處理標準，反覆實施後遂產生行政慣行。關於行政自我拘束的要

件： 

必須有行政慣例之存在： 

行政慣行通常係基於行政機關實際上長期之慣行，而形成慣例。行政機

關為執法公平所公布的「裁量基準表」（屬於行政規則），經過反覆適用後，

亦能形成行政慣行，而產生自我拘束的效力。 

行政慣例本身必須合法，不牴觸法規： 

基於依法行政之要求，行政機關的行為若已經違反法律，行政權應有排

除違法狀態的義務，而無主張行政自我拘束之可能，否則無異於維持合法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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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必須享有裁量權： 

行政機關必須有裁量權限才有受特定決定拘束之問題，換言之，若屬於

羈束行政，則行政機關本應受到法律規範之拘束，無自主決定空間。 

拾、法規命令不得逾越法律授權目的、內容、範圍 

釋字第 734 號解釋理由書（節錄）：「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原則上應以法

律為之，依其情形，固非不得由立法機關授權主管機關發布命令為補充規定（本

院釋字第四四三號、第四八八號解釋參照）。惟其授權之目的、內容及範圍均應

具體明確。主管機關據以發布之命令，亦不得逾越授權之範圍，始為憲法之所

許，迭經本院解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五六八號、第六五八號、第七一○號、第

七三○號解釋參照）。授權是否具體明確，應就該授權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

義為判斷，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本院釋字第三九四號、第四二六號解釋

參照）。按廢棄物清理法第一條揭示其立法目的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

善環境衛生，維護國民健康』。第二十七條第十一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

嚴禁有下列行為：……十一、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污染環境行為。』（下稱系

爭規定）係授權主管機關就指定清除區域內禁止之該法第二十七條所列舉十款

行為外，另為補充其他污染環境行為之公告，則主管機關據此發布公告禁止之

行為，自須達到與前十款所定行為類型污染環境相當之程度。另從其中第三款：

『於路旁、屋外或屋頂曝晒、堆置有礙衛生整潔之物』及第十款：『張貼或噴漆

廣告污染定著物』規定應可推知，該法所稱污染環境行為之內涵，不以棄置廢

棄物為限，其他有礙環境衛生與國民健康之行為亦屬之。故系爭規定尚與憲法

第二十三條之法律授權明確性原則無違。 

臺南市政府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九日據系爭規定發布之南市環廢字第○九一

○四○二三四三一號公告：『公告事項：一、本市清除地區內，未經主管機關核

准，於道路、牆壁、樑柱、電桿、樹木、橋樑、水溝、池塘或其他土地定著物

張掛、懸繫、黏貼、噴漆、粉刷、樹立、釘定、夾插、置放或其他方法設置廣

告物者，為污染環境行為。二、前項所稱之『道路』，指公路、街道、巷弄、安

全島、人行道、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該府改制

後於一○○年一月十三日以南市府環管字第一○○○○五○七○一○號公告重

行發布，內容相當；下併稱系爭公告）以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於其所示之場所，

以所示之方式設置廣告物者，為污染環境行為，而不問設置廣告物是否有礙環

境衛生與國民健康，及是否已達與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前十款所定行為類

型污染環境相當之程度，即認該設置行為為污染環境行為，概予禁止並處罰，

已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與法律保留原則尚有未符。主管機關應儘速依前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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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修正相關規範，使未經主管機關核准而設置廣告物者，仍須達到前開污染環

境相當之程度，始構成違規之污染環境行為。並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

屆滿三個月時失其效力。｣（本案是法規命令違反法律授權範圍）｣ 

拾壹、檢舉函覆被拒絕是否為行政處分？ 

學說認為，檢舉函覆的性質，要探討除了「函覆」本身是否有損及當事人

之權益外，主要關鍵在於檢舉之理由和法律依據，檢舉人所依據的法規是否為

一種「保護規範」，換言之，該法規除維護公益之外，是否有兼及保護檢舉人之

意思，如果有，行政機關的函覆即有認定為行政處分之可能性。也就是說檢舉

所依據的法規，如果有「課予主管機關處罰被檢舉人之作為義務」，且所保護的

法益除了公益外，也包括「檢舉人」的私益，則檢舉的提出無異於保護請求的

行使，而檢舉事項不成立等於否決當事人的請求，則該檢舉函應該屬於保護規

範。 

菸酒管理法第 43 條規定：「Ⅰ檢舉或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菸酒或菸酒業者，

除對檢舉人姓名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Ⅱ前項對檢舉人及查緝機關之

獎勵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實務見解認為，並未賦予一般人民保護

其獎勵的請求權，故主管機關就人民有關該條規定所為檢舉事項之函覆，並

非行政處分。即使有檢舉獎金，但實務上認為僅是一種「反射利益」，非公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 

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裁字第 1004 號判決裁定：「至於本件有關檢舉人依使用

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舉及獎勵辦法，於其所檢舉之案件經主管機關查明

屬實，得就該案件經檢驗不符合排放標準或未依規定檢驗者，依法處罰，發

放一定之獎勵金，乃屬檢舉人對主管機關職務之執行所享有之反射利益，並

非直接利益。故抗告人因相對人對其系爭檢舉事件之處理結果，得否依上開

獎勵辦法分配一定比例之獎勵金，並非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42 條第 2 項所要保

護之範圍，抗告人自不得執該獎勵辦法而認其因相對人之系爭函文有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受到損害。」 

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裁字第 4229 號判決裁定：「而此所稱之依法申請，係以人

民依據法令之規定，得向中央或地方機關請求就某一特定具體之事件，為一

定處分者為限；且中央或地方機關對於人民之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為要

件。……惟檢舉行為，並非前開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自不具備課予義務訴

訟之要件。另檢舉獎金係屬獎勵性質，非屬權利，抗告人檢舉事項，未符核

發獎金要件，相對人未予核發，尚難認抗告人權利因而受損。是原裁定駁回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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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告人之訴，並無不合，抗告人執詞指摘原裁定為不當，求予廢棄，難認有

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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